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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51/2021_2022__E6_AD_A6

_E6_B1_89_E7_A7_91_E6_c79_251204.htm 一、报考条件 1．拥

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 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品德

良好，遵纪守法。 2．已获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；应届硕士

毕业生(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)；获得学士学位后六

年或六年以上（从获得学士学位到博士生入学之日）并达到

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。 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

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 ①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

，并获学士学位后工作满六年或六年以上； ② 已修满所报考

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全部学位课程，成绩合格

（提供授课 单位加盖公章的成绩证明）； ③ 在全国性核心学

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与报考专业有关的文章三篇以上（

含三篇） 或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（须为前三位完成人）； 

④ 硕士同等学力者不得跨专业报考。 3．身体健康状况，符

合教育部规定的体检标准。 4．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

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，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

不限。 5．有两名与报考学科有关的副教授（或相当职称）

以上的专家推荐。 6．现役军人报考博士生，按中国人民解

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。 7．获得国外硕士学位的考生在

资格审查时必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学位认证书

原件及复印件。 二、报名时间及程序 报名共分两个阶段：第

一阶段为网上报名阶段，时间为2007年10月8日-2008年3月1日

。考生须在此时间内登录武汉科技大学校研究生处主页

（www.yjsc.wust.edu.cn）,按照网上说明和网上报名步骤，在



网上填写、提交报名信息。考生网上报名时将一免冠数码照

片上传到报名信息表上，或者于2008年3月20日到研招办现场

提交，只收电子版。 第二阶段为：信息确认、缴纳报名费。

考生网上提交信息成功后，打印信息确认表，签字后，

于2008年3月20日前连同报名费一起寄（送）武汉科技大学研

究生招生办。对符合报考条件者当即发给准考证。 三、递交

报考材料 报名人员应在3月20日前向我校研究生招办寄(送)下

列材料: ①网上报名时打印的“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

表”； ②所报考博士生导师“同意报考意见函” ③两名与报

考学科有关的副教授（或相当）以上职称的专家推荐书； ④

硕士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(应届毕业硕士生必须在入学前补

交)或证明书； ⑤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原件、硕士学位论文(

摘要)和评议书； ⑥其他获奖材料； ⑦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

体格检查表（含乙肝表面抗原和肝功能检查结果）； ⑧同等

学力的考生不交③④两项材料，但应提交：已学过的硕士学

位课程成绩单以及报名条件所规定论文或获奖证书原件及复

印件。 四、考试时间及地点 1．考试时间: 2008年4月的第一个

周末，具体时间见准考证。 2．考试地点:武汉科技大学。考

生在考试前一天持准考证我校研究生处报到，查看考场。 五

、初试及复试 初试科目：外国语和两门业务课。同等学力考

生初试需加试政治理论。 复试着重考察考生的学科背景、专

业素质、操作技能、外语听力口语水平、思维能力、创新能

力等。复试以笔试、口试相兼的方式进行，采取差额复试，

考生应向复试小组报告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、对拟

从事研究的了解和看法、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

等方面的内容。 同等学力考生、跨专业学科考生复试时须加



试两门硕士阶段学位课程。 六、录取 1．武汉科技大学2008

年预计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38人，并将在招生规模内择

优录取，宁缺毋滥。 2．考生报名时不再出具所在单位同意

报考的证明材料。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研究生产生的问题

由考生自行处理。若因上述问题使学校无法调取考生档案，

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的后果，学校不承担责任。

所有考生的资格审查将在复试时进行，若不够报考条件将随

时取消报考资格或录取资格。 3．我校不再招收定向培养博

士研究生，如在职学习毕业后要回原单位工作，只能为原单

位委托培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